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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函

受文者：輔仁大學-產學育成中心

發文字號：證櫃新字第1140050419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44635_113AB02571_1_09144241943.docx、44635_113AB02571_2_091442
41943.docx、44635_113AB02571_3_09144241943.docx)

修正本中心「創櫃板管理辦法」暨相關附件，自即日起施

行，請查照。

依據本中心創櫃板管理辦法第29條辦理。

為響應政府協助中小微企業多元振興發展計畫之政策目

標，強化扶植創新、新創、青年創業等創業團隊進入創櫃

板，爰修正旨揭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擴大推薦單位：刪除創新創意審查委員會，保留創新創

意推薦評估，並新增證券承銷商、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公會、創投公會暨私募股權公會及其所屬會員為

推薦單位。

擴大申請來源：增列獲得國發基金投資或經濟部SBIR與
SIIR等創新研發計畫補助，以及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核准於科學園區內成立之科學事業者，得直接申請輔

導。

簡化申請書件及延長意見書效期：簡化推薦單位出具的

「公司具創新創意意見書」內容並將其有效期限由60天
延長至90天，且簡化公司出具之「營業計畫書」格式內

容。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00號15樓
承辦人：侯小姐
電子信箱：Hoya@tpex.org.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1月9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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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登板評估條件：公司登板前，非強制辦理現金增

資，惟最近年度財務報告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登板

後之年度財務報告應持續由會計師查核簽證）。

彈性選擇輔導起始時間：考量公司人力配置及經營發展

需要，允由申請公司彈性選擇輔導起始時間，惟仍須於

納入輔導後2年內符合所有登錄條件始得正式登錄創櫃

板。

刪除籌備處：配合實務狀況，刪除「籌備處」得為申請

對象。

創櫃板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如附件一。

配合修正創櫃板管理辦法下列附件內容，除刪除有關籌備

處相關附件及產業專家對申請登錄創櫃板公司創新創意評

估意見表外，另修正其他附件，修正後完整附件（如附件

二）包括：

登錄創櫃板申請書。

登錄創櫃板申請書件紀錄表。

公司具創新創意意見書。

接受輔導及登錄創櫃板契約。

申請登錄創櫃板公司輔導情形控管表。

聯合輔導期間輔導計畫及時程表。

輔導計畫執行情形表。

創櫃板股票風險預告書。

配合修正營業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三。

前開新制要求登錄創櫃板之條件及登板後持續要求最近期

年度財務報告需會計師查核簽證一節，對於已登板及即將

登板之創櫃板公司，擬具配套措施如下：

已登板公司：為給予緩衝適用期，114年仍得按舊制申

報其自行結算之113年度簡明財務數據，惟寬限於114年

(四)

(五)

(六)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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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前應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113年度財務報

告。

進行登板前籌資之公司：已完成籌資刻正辦理登錄作業

及籌資中之公司，登板後114年仍得按舊制申報其自行

結算之113年度簡明財務數據，惟寬限於114年12月31日
前應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113年度財務報告。

經本中心函復已完成輔導並規劃辦理籌資之公司：經本

中心函復完成輔導審查並可提供籌資計畫書之公司，配

合新制施行得擇一適用(1)採用舊制完成募資後同意其登

板，登板後114年仍得按舊制申報其自行結算之113年度

簡明財務數據，惟寬限於114年12月31日前應申報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113年度財務報告，或(2)選擇不辦理籌

資，但需檢附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113年度財務報告，

始得登錄創櫃板。

本函之內容已同步張貼於本中心網站櫃買市場公告。

正本：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數位服務組、財政部賦稅
署、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財務發展組、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新創育成
組、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私募股權
投資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各會計師公會、各推薦單
位、各創櫃板公司、各創櫃板輔導中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本中心管理部(均含附件)

(二)

(三)

七、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5/01/09
15: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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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簽稿會核單
公文文號：1140000585
主旨：修正本中心「創櫃板管理辦法」暨相關附件，自即日起施行，請查照。

意見 簽辦人員

擬：
1.本文公告於本中心網頁、電子公告信及電子公文公
布欄，並轉知進駐廠商及中心同仁參考。
2.文陳核後存查。

曾怡蓉

114/01/13 14:52

如擬

廖虹眉
主任
114/01/13 16:13

事業發展處
產學資源整
合中心

約聘人員

事業發展處
產學資源整
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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